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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双创（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发行 6 亿元债券“16 长城 01”，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发行 6 亿元债券“16

长城 02”（以下统称“两期债券”）。截至目前，发行人两期债券因未足额支付 2018

年度到期利息，付息逾期持续超过 30 天仍未得到纠正，已构成实质违约。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作为两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对发行人合并重整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2019 年 12 月 24 日，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邹平县三利集团有限

公司等十八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第一

期债权清偿款为应清偿金额的 20%，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前。鉴于邹平县三

利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八家公司股权被查封，破产管理人的解封工作仍在进行中，

导致投资人在处置资产、筹集清偿资金过程中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防疫工作，各地企业停产、停工，山东省对于疫

情防控也作出了严格的要求。以上因素对发行人重整工作产生了实质影响。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法发【2020】12 号）第 20 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申请拟将重整计划

执行期限延长六个月，第一期债权清偿款支付时间顺延六个月。 

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对上述申请进行了裁定，批准邹

平县三利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八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的执行期延长六个月，每期清

偿期限相应顺延。债务人应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前向债权人支付第一期债权清

偿款，但目前破产管理人及债务人尚未筹措到足够的清偿资金，债务清偿仍存在

不确定性。 

财通证券将密切关注上述申请进展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公告。 




